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关于印发《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

各区住建委，各有关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要求，进一步规范我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我委制定了《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遵照执行。
本办法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市建设交通委关于调整施工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津建招标〔2013〕776号）和《市建委关于印发施工招标评标办法适用范围的通知》（津建招标〔2014〕459号）同时废止。

附件：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施工招标评标办法
                                此处公章


                                2024年12月31日
（此件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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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bookmark: _Toc13995][bookmark: _Toc19393][bookmark: _Toc27513][bookmark: _Toc19654]天津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
[bookmark: _Toc10384][bookmark: _Toc60][bookmark: _Toc23820][bookmark: _Toc29379]施工招标评标办法
第1章 [bookmark: _Toc20793][bookmark: _Toc29079] 总则
[bookmark: _Toc6753][bookmark: _Toc1203]第一条  为进一步规范本市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以下简称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维护招标投标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推动招标投标市场规范健康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24〕21号）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严格执行招标投标法规制度进一步规范招标投标主体行为的若干意见》（发改法规规〔2022〕1117号）等有关规定，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bookmark: _Toc24771][bookmark: _Toc28082]第二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依法必须进行招标的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适用本办法。
[bookmark: _Toc18407][bookmark: _Toc12168]第三条  市住房城乡建设委负责全市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市建筑市场服务中心负责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监督管理的相关事务性工作。
各区住房建设委负责本辖区内房屋市政工程施工招标评标活动的监督管理工作。
[bookmark: _Toc1806][bookmark: _Toc17730]第四条  评标活动遵循公平、公正、科学、择优的原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非法干预或者影响评标过程和结果。
[bookmark: _Toc20467]第五条  评标方法包括综合评估法、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一般适用于具有通用技术、性能标准或者招标人对其技术、性能没有特殊要求的房屋市政工程。
不宜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房屋市政工程，一般应当采取综合评估法或者法律法规允许的其他评标方法进行评审。
[bookmark: _Toc29576][bookmark: _Toc12010]第六条  本市在依法必须进行施工招标的房屋市政工程评标活动中推行评定分离，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人的技术标、资信标、商务标进行量化评审，并就技术、质量、安全、工期的控制能力等因素提供技术咨询建议，向招标人推荐合格的中标候选人，由招标人自主研究确定中标人。施工单项合同估算价超过3000万元的房屋市政工程，招标人应当采用评定分离的方式确定中标人。
第2章 [bookmark: _Toc6653][bookmark: _Toc1295] 评标委员会
[bookmark: _Toc7794]第七条  评标由招标人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负责。评标委员会成员的名单在中标结果确定前应当保密。
评标委员会由招标人代表和有关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组成，成员人数为五人以上的单数。其中技术、经济等方面的专家不得少于评标委员会成员总数的三分之二，应当从市住房城乡建设委组建或者法律法规规定的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
招标人应当选派本单位或者上级主管单位的在职人员担任招标人代表；确实无法派出的，应当申请从前款规定的评标专家库中随机抽取评标专家作为招标人代表。
[bookmark: _Toc30194][bookmark: _Toc26438]第八条  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客观、公正地对投标文件进行评审和比较，提出评审意见。评标完成后，评标委员会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
[bookmark: _Toc4380]第九条  评标委员会在评标过程中，发现招标文件内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以及有关强制性规定或者招标文件存在歧义、重大缺陷导致评标无法进行时，应当立即停止评标并向招标人说明情况。
评标委员会在进行合议时存在分歧的，采用记名投票表决，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作出结论，涉及否决投标人投标存在分歧的，认定票数应当超过三分之二，评标委员会成员应当独立做出书面解释。
评标委员会发现违法行为的，或者评标过程和结果受到非法影响、干预的，应当及时向监督管理部门书面报告。
第3章 [bookmark: _Toc12761][bookmark: _Toc10264] 资格审查
[bookmark: _Toc13147]第十条  对投标人的资格审查分为资格预审和资格后审，资格审查方式由招标人自主选择。
对于技术难度高、评审因素复杂或者社会关注度高的项目，鼓励招标人采取资格预审方式。
采取资格预审方式，招标人组建的资格审查委员会及其成员应当遵守法律法规和本办法有关评标委员会及其成员的规定。
[bookmark: _Toc1130][bookmark: _Toc2135]第十一条  资格预审审查因素以量化、客观、可查证内容为主，主要包括：申请人的资质条件、财务、业绩、信用状况以及项目负责人的资格情况等内容。
[bookmark: _Toc11977][bookmark: _Toc17502]第十二条  资格预审可以采取合格制或者有限数量制方法评审，具体评审标准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中明确。采取合格制的，经评审达到合格条件的，均为合格申请人；采取有限数量制的，经评审合格的申请人数量应当不少于15家。
递交资格预审申请文件的申请人少于15家时，不再进行资格预审，所有申请人均参与投标，资格审查采用资格后审方式。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少于3家的，应当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30493][bookmark: _Toc30069]第十三条  资格预审采取有限数量制的，评审分值采取百分制，如设置无法提出可量化评审标准的主观审查因素，其总分值一般不超过10分，单项分值一般不超过3分。
[bookmark: _Toc14355][bookmark: _Toc12224]第十四条  采取资格预审的，招标人应当在资格预审结束后3个工作日内，向资格预审申请人发出资格预审结果通知书，邀请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参与投标，告知未通过资格预审的申请人其未通过的原因。
[bookmark: _Toc8161][bookmark: _Toc14101]第十五条  采取资格后审方式进行资格审查的，应当在开标后由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和方法对投标人的资格进行审查。评审结果分合格、不合格，各项评审因素如有一项不合格即为资格审查不合格，评标委员会应当否决其投标。评标委员会应当对审查过程和结果进行书面记录，作为评标报告的组成内容。
第十六条  招标项目已完成资格预审的，评标委员会应当根据招标文件的规定对投标人的资格条件进行复核。投标人发生合并、分立、破产等重大变化，不再具备资格预审文件、招标文件规定的资格条件或者其投标影响招标公正性的，其投标无效。
[bookmark: _Toc12962][bookmark: _Toc31055]第十七条  招标人或者其委托的代理机构可以辅助核实资格预审申请人或者投标人的资质资格、业绩、信用状况等内容，具体核实内容和方法应当在资格预审文件或者招标文件中载明。辅助核实工作应当客观、准确，不得对资格预审申请文件或者投标文件作出任何更改和倾向性评价。
核实结果应当由招标人授权代表签字确认后，提供给资格审查委员会或者评标委员会作为评审参考，核实资料应当作为评标报告组成部分留存。
第4章 [bookmark: _Toc10571][bookmark: _Toc1350] 综合评估法
[bookmark: _Toc22542][bookmark: _Toc5740]第十八条  采用综合评估法的，由评标委员会对资格审查合格的投标人进行技术标、资信标和商务标的量化评审，对评审结果进行汇总后，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推荐中标候选人。
综合评估法评审采取百分制，包括资信标、技术标、商务标评审，分值合计100分。其中：资信标一般为10分，技术标一般不得超过30分，商务标不得少于60分。
[bookmark: _Toc14069][bookmark: _Toc26516]第十九条  综合评估法的评标程序包括：评标准备，资格审查，技术标和资信标初步评审、详细评审，商务标初步评审、询标、详细评审，评审汇总出具评标报告。
[bookmark: _Toc19420][bookmark: _Toc7616]第二十条  采用综合评估法的，技术标可以采用隐藏投标人信息的暗标形式编制。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技术标暗标的编制、密封要求。投标人按照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提交技术标文件，不得出现任何可能泄露投标人信息的内容。
第二十一条  鼓励招标人在技术标评审中要求投标人的项目负责人或者技术负责人进行答辩。
[bookmark: _Toc20087][bookmark: _Toc13677]第二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工程性质、技术特点及施工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技术标评审因素。鼓励招标人围绕高质量发展要求设置科技创新、绿色低碳、智能建造等评审因素。
[bookmark: _Toc10506][bookmark: _Toc5858]第二十三条  技术标评审采取赋分制。将技术标各单项评审因素的评审标准划分不少于3个且不多于5个等级。招标人应当在招标文件中对评审标准等级由高到低的顺序赋予分值，并明确各等级投标人所占比例数和取整方法。
招标人可以设置重点单项评审因素，评标委员会成员对同一投标人的重点单项评审因素评审同时存在最高和最低等级时，应当进行书面说明。
[bookmark: _Toc18311][bookmark: _Toc5769]第二十四条  资信标评审内容包括企业信用评价、同类工程业绩。其中：同类工程业绩包括企业、项目负责人两类。设定企业信用评价一般不超过3分、企业同类工程业绩一般不超过4分、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一般不少于3分，具体分值设定由招标人在招标文件中明确。
[bookmark: _Toc16596][bookmark: _Toc22077]第二十五条  企业信用评价分以开标当日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公布的信用评价得分和等级为计算依据，具体计算方式应当在招标文件中载明。
[bookmark: _Toc10528][bookmark: _Toc27212]第二十六条  同类工程业绩应当为已完成且质量合格业绩。企业同类工程业绩年限要求不得少于5年，年限自工程竣工验收之日起计算。项目负责人同类工程业绩不应有年限限制。
招标人可以对同类工程业绩设置1个指标要求，或者设置多个指标要求但仅需满足其中之一即可。指标仅限于工程规模、类似的特殊结构形式、类似的特殊施工工艺等方面，有关造价、面积、长度等规模性量化指标要求不得超过招标工程本身所对应指标的三分之二。
[bookmark: _Toc20629][bookmark: _Toc13008]第二十七条  同类工程业绩应当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全国建筑市场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或者各省级一体化平台公布的数据为准，评标委员会在评标时应当据此核查。
[bookmark: _Toc4271][bookmark: _Toc25160]第二十八条  商务标初步评审中，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关于商务标的评审标准，确认投标文件是否实质响应，未作出实质响应或者触发否决性条款的，应当否决其投标。评审还应关注是否存在清单雷同、投标报价严重不平衡等异常现象，发现异常的，应当向投标人质询。
第二十九条  评标委员会对通过初步评审的投标人进行商务标询标。商务标询标可以包括工程量清单总价、措施项目清单计价合计、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计价合计、分部分项工程项目清单主要项目价格和主要材料价格等内容。招标人可以使用计算通过初步评审投标人报价算术平均值的方式确定询标基准，并应当明确投标报价与询标基准上下偏差幅度值。评标委员会对超出偏差幅度值的投标报价，应当向投标人进行质询。
第三十条  商务标评标过程中，评标委员会对投标人质询，要求投标人作出书面澄清、说明，投标人的澄清或者说明不得超出投标文件的范围或者改变投标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bookmark: _Toc32121]第三十一条  通过商务标初步评审、询标的有效投标报价参与评标基准价计算。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设定的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使用方法，对有效投标报价进行评审，计算商务标得分。
第5章 [bookmark: _Toc27274][bookmark: _Toc16094]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
[bookmark: _Toc2191][bookmark: _Toc26991]第三十二条  采用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由评标委员会对通过资格审查、技术合格性评审的投标人进行商务标评审，按照招标文件的规定，推荐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14632][bookmark: _Toc6526]第三十三条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评标程序包括：评标准备，资格审查，技术标合格性评审，商务标初步评审、询标、详细评审，评审汇总出具评标报告。
[bookmark: _Toc18612][bookmark: _Toc30808]第三十四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工程性质、技术特点及施工要求，在招标文件中明确技术标评审因素和合格标准。评标委员会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评标标准对投标人技术标进行评审，评审结果分为合格、不合格。各项评审因素如有一项不合格即为技术标不合格，评标委员会应当书面详述不合格理由并否决其投标。
[bookmark: _Toc21447][bookmark: _Toc12824]第三十五条  经评审的最低投标价法的商务标初评、商务标询标、商务标质询，与本办法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第三十条综合评估法的有关规定一致。
通过商务标初评、商务标询标的投标人不超过5名时，不计算评标基准价，评标委员会直接对有效投标报价由低到高排序；超过5名时，评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中设定的评标基准价计算方法、使用方法，对有效投标报价进行评审，由低到高排序。
第6章 [bookmark: _Toc12607] 推荐中标候选人、定标及公示
[bookmark: _Toc14212]第三十六条  未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的，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和中标候选人名单，按照评审结果推荐不超过3名的中标候选人，并标明排序。
招标人应当确定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为预中标人。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评标委员会提出的中标候选人名单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预中标人，也可以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14452]第三十七条  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的，评标委员会完成评标后应当向招标人提交书面评标报告，推荐3至7名不排序的中标候选人，并提供对中标候选人投标文件技术、质量、安全、工期的控制能力等因素的技术咨询建议。
符合招标文件要求的合格投标人数量少于推荐中标候选人数量且不少于3名时，全部推荐为中标候选人；数量少于3名的，应当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23959][bookmark: _Toc18981][bookmark: _Toc24257][bookmark: _Toc4142][bookmark: _Toc11274]第三十八条  招标人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的，应当建立健全决策约束、回避、监督等内控机制，充分考虑报价情况和技术咨询建议，对招标过程及结果的合法性、合理性负责。
[bookmark: _Toc13255][bookmark: _Toc8222][bookmark: _Toc13310]第三十九条  招标人应当在完成评标结果公示后的7个工作日内，在招标投标交易服务场所召开定标会。
定标由招标人自行组建的定标委员会负责，定标委员会成员数量为5人以上单数。定标委员会成员应当从招标人的法定代表人或者主要负责人、工程技术经济人员中产生，当技术能力不足时，可由招标人邀请外部专家担任。
[bookmark: _Toc27959][bookmark: _Toc19791][bookmark: _Toc5494]第四十条  招标人应当根据项目特点和实际，本着充分择优竞价的原则，合理制定定标标准和方法，可采取价格竞争法、票决法、集体议事法或者以上方法的组合在评标委员会推荐中标候选人中确定预中标人。
[bookmark: _Toc29266][bookmark: _Toc20722]第四十一条  定标委员会应当按照招标文件规定的定标方法和程序，对评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进行审查，推荐不超过3名排序的中标候选人并确定排名第一的为预中标人。
排名第一的中标候选人放弃中标、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不按照招标文件要求提交履约保证金，或者被查实存在影响中标结果的违法行为等情形，不符合中标条件的，招标人可以按照定标委员会推荐的中标候选人排序依次确定其他中标候选人为预中标人；或者采取原定标标准和方法，由原定标委员会按照本条款规定重新进行推荐；或者重新招标。
[bookmark: _Toc5875][bookmark: _Toc27441]第四十二条  招标人应当自收到评标报告3个工作日内，对评标报告完成审核，发现评标报告存在错误的，有权要求评标委员会进行复核纠正。
[bookmark: _Toc25028]第四十三条  招标人在评标报告审核完成后，及时对评标结果依法进行公示，公示期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采用评定分离方式确定中标人的，招标人还应当在定标工作完成后3个工作日内公示定标结果，公示期不得少于3个工作日。
[bookmark: _Toc15396]第四十四条  投标人或者其他利害关系人对评标结果公示有异议的，应当在评标结果公示期间提出；对定标结果公示有异议的，应当在定标结果公示期间提出。评标、定标结果公示期间，因异议或者投诉导致中标候选人发生改变的，应当重新公示中标候选人。
[bookmark: _Toc3515][bookmark: _Toc25677]第四十五条  中标人确定后，招标人应当向中标人发出中标通知书，同时将中标结果进行公示，内容包括中标人名称、中标价格和项目负责人信息等内容。
第7章 [bookmark: _Toc3376][bookmark: _Toc831] 附则
[bookmark: _Toc32397][bookmark: _Toc19794][bookmark: _GoBack]第四十六条  本办法自2025年4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五年。《市建设交通委关于调整施工招标评标办法的通知》（津建招标〔2013〕776号）和《市建委关于印发施工招标评标办法适用范围的通知》（津建招标〔2014〕459号）同时废止。
